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 2021 年工作总结 

 

2021 年，校学术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

学校学术事务发展的实际，积极发挥教授治学作用，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事项上，公平、公开、公正地履行职责，促进学

校科学发展。 本年度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4 次，其中第一学期

2 次（包括线上会议 1 次），第二学期 2 次（包括线上会议 1 次），

受理审议议题共 6项。现将 2021 年度校学术委员会工作总结如下： 

一、2021 年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审议了人事处关于提请评审 2020 年校内人才项目人选的

报告。根据《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长安青年学者”特聘岗位

设置与管理办法》和《西北政法大学“长安青年学术骨干”选拔管理

办法》的规定，人事处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起组织开展了我校第四批

“长安学者”“长安青年学者”、第三批“长安青年学术骨干”选聘

工作。按照《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的规定及选拔工作安排，

首次申报人员在学术委员会进行了现场汇报，并接受专家质询，并对

非首次申报人员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考察。评选出刘进田等 6 人为“长

安学者”、刘仁琦、陈玺等 2 人为“长安青年学者”、王洋等 17 人

为“长安青年学术骨干”。 

（二）审议并推荐了我校申报 2021 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的相关成果。按照省教育厅《关于组织 2021 年度陕西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

校共申报 78 项成果，其中论文类 42 项；著作类 31 项；研究报告类

4 项；普及类 1 项。因疫情影响，学术委员会采取线上审议方式。经

本次推荐申报的成果，获奖 45项，其中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6项，

三等奖 21 项，获奖数量和获奖层次较前两届均有较大提升，获奖率

达 62.5%。 



（三）线上审议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提交的《关于提请审议

3 个学科更换学科带头人的报告》。根据《西北政法大学学科建设管

理办法》（西法大党政联发 2018[14]号）第十六条规定，学科带头

人任期 4 年，年满 60 周岁的不再担任学科带头人。新闻传播学一级

学科带头人王俊荣教授、诉讼法学（民事）二级学科带头人董少谋教

授、经济法学二级学科带头人强力教授均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学科带

头人。经所在学院推荐，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形式审查，确定推荐

新的学科带头人人选为：孙江教授担任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带头人；

韩红俊教授担任诉讼法学（民事）二级学科带头人；郑艳馨教授担任

经济法学二级学科带头人。经审议，同意 3 个学科更换学科带头人。 

（四）线上审议了招就处和教务处制定的我校本科专业招生选考

科目。接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文件，要求学校针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

提出本科专业选考科目。招就处和教务处共同讨论并征求各学院意见，

形成我校本科专业招生选考科目。学术委员会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

全体同意该选考科目。 

（五）审议科研处关于提请评审我校 2021 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立项的报告。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8 日下发的《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科研计划项目的通知》，

我校本年度可申报 12 项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科研处积极组织申

报工作，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经科研处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

共 15 项，其中法学 7 项、经济学 3 项、管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

学、马克思主义和体育学各 1 项。各位委员认真审阅了立项申报书，

并进行了投票遴选。最终，《视觉修辞视角下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研

究》等 12 个项目通过立项评审。 

（六）审议了科研处关于《西北政法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办法》（草

案稿）及其制定说明的报告。委员们围绕《办法》条款进行认真讨论，

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和建议：（1）科研机构的设立一定要紧密结合

学校或学院的学科发展方向，尤其是与学校的发展规划相适应；（2）



对科研机构不仅要管控，更要鼓励和支持。同时，要进一步明确科研

岗位设置、经费支持办法和办公用房标准；（3）考核程序和标准要

进一步明确和具体，院级科研机构的考核由学院全权负责，校级和省

部级机构的考核工作应由科研处代表学校负责。该办法已经经校长办

公会通过并开始实施。 

（七）规范管理，严格落实《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

各位委员积极参加学校学科评估工作会议、二级管理工作会议、我校

第四次党代会、第五轮学科评估和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专项工作推

进会、“立格联盟”第十一届高峰论坛等关乎学校事业发展的各类重

要会议。同时，对《西北政法大学“十四五”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

的制定、我校报送中央依法治国办《关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理论研究的意见建议》调研汇报材料、第四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关于

“健全鼓励科研创新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提升我校科研创新水平和社

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内容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科学合理的意

见和建议，发挥了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学校全面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2021 年，学术委员会在人才项目、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学术委员会自身组织建设、学术评价等方面

依然需要加强。 

下一步，学术委员会将继续积极履行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

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为学

校发展尽职尽责。 

第一，根据《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于 2022 年

底完成学术委员会的换届工作。 

第二，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工作机制，着力发挥校学术委员会

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的作用；完善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关系，

有效发挥各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重要功能。 



第三，继续组织学习《深入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结

合我校实际，对我校科研评价、人才评价、教育评价改革进行广泛深

入的讨论，为学校科研创新、学科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参考。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 

2022年 2 月 24日 

 


